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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 

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致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路通信”或“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广东盛路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51 号），要求公司就

出售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正电子”）100%股权、公司对

合正电子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公司享有的对罗剑平、郭依勤的业绩补偿权利等相关

事项继续进行核查并出具补充说明。我公司作为贵公司的财务顾问，现就有关问

题出具如下意见： 

1、根据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估

字【2020】第 177 号），评估机构对合正电子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评

估方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4677.85 万元，市场法评估值为 4736.53

万元。 

（1）请进一步说明本次估值的具体情况，包括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评估的

评估范围、重要评估假设和主要评估参数，并说明市场法评估过程中选取可比

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的具体过程、相关指标的比较和差异的调整过程。同时，

请说明你公司选取市场法下的评估价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

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对评估方法的适当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

以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次评估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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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的范围为于评估基准日合正电子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二）重要评估假设 

除了常态的基本假设及一般性假设，根据评估目的，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实际

情况，评估报告作出了如下特殊性假设： 

1、企业经营假设 

（1）持续经营假设：企业在正常经营条件下持续经营，经营所必要行政许

可资质可持续取得，经营管理状况和水平、经营效果可令企业得到持续发展； 

（2）遵纪守法假设：假定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3）一致假设：假定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4）方向一致假设：假定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2、企业资产状况假设 

（1）假设被评估单位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等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2）除已披露情况外，企业所拥有的资产按目前的或既定用途、目的和使

用方式、规模、频率继续使用； 

（3）除已披露情况外，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诉讼查封等情况； 

（4）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产权清晰，为被评估单位所有，不涉及任何留置权、

地役权，没有受侵犯或无其他负担性限制，没有可能存在未支付购置款等连带负

债及估价范围以外的法律问题； 

（5）除被告知或披露的情况以外，被评估单位及其所涉及的设备等有形资

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物

质，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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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评估过程及评估参数 

1、资产基础法评估主要资产计算过程 

对各类资产及负债，遵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有针对性地采用适当的评估

方法评定测算各项资产及负债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公允价值。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正电子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802.96 万元，合并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606.20 万元。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合正电子

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4,677.85 万元。 

2、市场法评估计算过程及主要评估参数 

（1）选择可比公司 

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可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①处于同一行业，受相同经济因素影响； 

②经营业务相类似且从事该业务时间不低于 24 个月； 

③企业股票在证券市场交易不低于 24 个月；  

④企业近期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⑤具有相近的参数指标。 

（2）确定可比公司及 P/B 比率 

根据上述原则，从目前我国 A 股证券市场中选出 5 家汽车电子专用设备及

零部件上市公司作为参照企业，具体如下： 

参照企业 A B C D E 

证券名称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证券代码 000559.SZ 603701.SH 600523.SH 300304 002284.SZ 

企业股权价值主要体现为评估基准日企业权益市值加上少数股东权益，再

减去非经营资产净值，据此测算可比公司 P/B 比率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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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市值 1,478,446.63 261,068.45 553,906.51 381,055.85 374,704.46 

加：少数股东权益 24,763.86 706.77 16,026.17 8,481.01 3,905.74 

减：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242,971.62 16,194.61 92,021.37 142,362.93 199,386.00 

股东权益价值 1,260,238.87 245,580.61 477,911.31 247,173.93 179,224.19 

经营性净资产 301,845.12  54,315.69  178,220.00  64,009.38  69,559.31  

PB 比率 4.18  4.52  2.68  3.86  2.58  

（3）价值比率（P/B）的调整 

①调整指标的选择 

本次评估价值比率调整采用因素调整法对可比公司进行调整。参照常用的制

造业公司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分析评估对象与可比公司各方面的差异，

从而对净资产收益率、收入增长率、权益资本成本等方面进行调整。按照设置的

各项指标类别的权重情况，计算被评估单位和可比公司的得分，将被评估单位的

得分分别除以可比公司的得分，得出调整系数，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被评估单位 

分值 127.97 130.35 92.93 122.78 82.68 43.29 

修正系数 0.34 0.33 0.47 0.35 0.52 
 

②被评估单位价值比率（P/B）的确定 

将各可比公司的修正系数乘以其对应的 P/B 值，并按各可比公司修正后的

P/B 值均值作为被评估单位的 P/B，具体计算过程及结果如下表： 

证券名称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PB 比率 4.18 4.52 2.68 3.86 2.58 

修正系数 0.34 0.33 0.47 0.35 0.52 

修正后 PB 比率 1.42 1.49 1.26 1.35 1.34 

被评估单位 PB 比率 1.37 

③股权流动性折扣 

因本次选用的可比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其股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评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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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非上市公司，因此需考虑缺乏流动性折扣。 

国内流动性折扣修正常用方法是新股发行式估算法和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

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法。本次评估借鉴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盈率与上

市公司市盈率对比估算流通性折扣的思路，通过对 2019 年非上市公司并购市盈

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较计算各行业流动性折扣。合正电子业务相近于汽车制造

行业，本次评估师选取 30.61%作为最终的缺乏流通性折扣。 

④控股权溢价 

本次评估通过控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与少数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对比

估算控股权溢价率，以 2019 年度并购案例的控股权溢价率 13.75%作为本次评估

的溢价率。 

⑤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深合正电子提供的 2019 年审计报告，调整被评估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

经营性净资产额。 

经上述估算过程，得到确定合正电子股东权益价值的各项参数，采用市场法

P/B 计算模型，确定被评估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 4,736.53 万元。 

二、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一）评估方法的适当性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

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思路。鉴于近年来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且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

汽车行业产销两端均产生了较大冲击，加之合正电子近年来客户结构转型升级战

略推进进度不及预期，新产品推出质量不稳定导致市场反应欠佳，合正电子未来

收益情况较难预计，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而选择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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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估，评估方法的选择恰当。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

理性。 

（三）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参数的取值结合了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标的公司现实经营

状况等因素，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四）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要求，市场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被评

估单位有可比性的公司或者案例。 

本次评估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可比上市公司与被评估对象均属于汽车零部

件行业，经营模式类似，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及行业状况相同，收入增长率、权益

资本成本等核心参数相近，因此，可比公司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五）评估结果的公允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准，且仅对各

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

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

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

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反映了企业各

项资产的综合能力及综合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

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法评估结果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也体现

了企业具备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客户关系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资产的价值。 

本次评估是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评估合正电子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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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为盛路通信出售合正电子 100%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合正电子作为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其在整车企业中的合格供应商资质、现有客

户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

因此，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不能完全体现企业价值，市场法的评估结论相对更

为客观、公正的反映了评估对象的真实价值。 

综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估值程序，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估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

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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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

盖章页）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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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场法评估计算过程及主要评估参数
	（1）选择可比公司
	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可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①处于同一行业，受相同经济因素影响；
	②经营业务相类似且从事该业务时间不低于24个月；
	③企业股票在证券市场交易不低于24个月；
	④企业近期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⑤具有相近的参数指标。
	（2）确定可比公司及P/B比率
	根据上述原则，从目前我国A股证券市场中选出5家汽车电子专用设备及零部件上市公司作为参照企业，具体如下：
	（3）价值比率（P/B）的调整
	①调整指标的选择
	本次评估价值比率调整采用因素调整法对可比公司进行调整。参照常用的制造业公司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分析评估对象与可比公司各方面的差异，从而对净资产收益率、收入增长率、权益资本成本等方面进行调整。按照设置的各项指标类别的权重情况，计算被评估单位和可比公司的得分，将被评估单位的得分分别除以可比公司的得分，得出调整系数，具体情况如下：
	②被评估单位价值比率（P/B）的确定
	将各可比公司的修正系数乘以其对应的P/B值，并按各可比公司修正后的P/B值均值作为被评估单位的P/B，具体计算过程及结果如下表：
	③股权流动性折扣
	因本次选用的可比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其股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评估对象为非上市公司，因此需考虑缺乏流动性折扣。
	国内流动性折扣修正常用方法是新股发行式估算法和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法。本次评估借鉴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估算流通性折扣的思路，通过对2019年非上市公司并购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较计算各行业流动性折扣。合正电子业务相近于汽车制造行业，本次评估师选取30.61%作为最终的缺乏流通性折扣。
	④控股权溢价
	本次评估通过控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与少数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对比估算控股权溢价率，以2019年度并购案例的控股权溢价率13.75%作为本次评估的溢价率。
	⑤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深合正电子提供的2019年审计报告，调整被评估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经营性净资产额。
	经上述估算过程，得到确定合正电子股东权益价值的各项参数，采用市场法P/B计算模型，确定被评估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4,736.53万元。
	二、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一）评估方法的适当性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鉴于近年来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且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汽车行业产销两端均产生了较大冲击，加之合正电子近年来客户结构转型升级战略推进进度不及预期，新产品推出质量不稳定导致市场反应欠佳，合正电子未来收益情况较难预计，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而选择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方法的选择恰当。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参数的取值结合了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标的公司现实经营状况等因素，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四）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要求，市场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被评估单位有可比性的公司或者案例。
	本次评估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可比上市公司与被评估对象均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经营模式类似，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及行业状况相同，收入增长率、权益资本成本等核心参数相近，因此，可比公司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五）评估结果的公允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准，且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能力及综合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法评估结果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也体现了企业具备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客户关系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资产的价值。
	本次评估是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评估合正电子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盛路通信出售合正电子100%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合正电子作为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其在整车企业中的合格供应商资质、现有客户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因此，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不能完全体现企业价值，市场法的评估结论相对更为客观、公正的反映了评估对象的真实价值。
	综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估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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